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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香港股份代號：1570）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建議更改英文名稱

偉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
事會」）建議將本公司之英文名稱由「WEIYE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DJS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建議更改英文名稱」），並將本公司僅供識別之中
文名稱由「偉業控股有限公司」更改為「鼎吉盛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建議更改
中文名稱」）（統稱「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建議更改英文名稱之條件

建議更改英文名稱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i) 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建議更改英
文名稱；及

(ii) 新加坡共和國會計與企業管制局（「會計與企業管制局」）透過發出更改名稱
註冊證書批准建議更改英文名稱。

待上述載列之條件達成後，建議更改英文名稱將於會計與企業管制局發出更
改名稱註冊證書，確認本公司新名稱已獲登記當日起生效。本公司隨後將於香
港公司註冊處辦理必要備案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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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中文名稱

於建議更改英文名稱完成後，建議更改中文名稱將在可行情況下盡快生效。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理由

董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 (i)賦予本公司煥然一新及現代化的公司形
象，以加強其市場地位及品牌知名度；及 (ii)更好反映本公司的未來業務發展策
略及定位，以尋求新機遇及發展方向。

因此，董事會認為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影響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不會影響股東的任何權利。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所
有印有本公司現有名稱的本公司已發行現有股票將繼續有效並作為本公司股
份的所有權文件，且將繼續有效用作買賣、結算、登記及交收用途。

因此，本公司將不會作出任何安排以將現有股票免費換領為印有本公司新名
稱的新股票。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一旦生效後，任何新股票將以本公司新名稱發
出。

此外，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確認後，本公司於聯交所買賣證
券的股份簡稱亦將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生效後更改。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以供股東（其中包括）考
慮並酌情批准建議更改英文名稱。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更改英文名稱詳情
的通函，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相關代表委任表格，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寄
發予股東。

由於概無股東於建議更改英文名稱中擁有重大權益，故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概
無股東須就批准建議更改英文名稱的特別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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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及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生效日期、
股份於聯交所買賣的本公司新股份簡稱及本公司新網址（如適用）另行刊發公
告。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日常業務運作及其財務狀況造成影
響。

承董事會命
偉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陳志勇

香港，2026年3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志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寧先生、董心
誠先生及陳詩敏女士。

* 僅供識別


